
唐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通知）

关于印发《2023 年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监督计划》

的通知

各股室：现将《2023 年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监督计划》

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2023 年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执法监督计划》

唐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8 日



人防工程执法监督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人防工程建设管理，推动人防工程全过程动态监管，根

据年度工作部署，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2023 年人防工程执法监督计划

一、 总体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

市场主体制度交易成本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22]110 号），认真执行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安全监管和维护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牢固树

立创新引领发展的理念，创新完善人防工程建设管理监管措施，切实加强“严

真细实快”作风建设，持续提升监管效能，进一步优化人防营商环境，登高

望远，奋力争先，努力开创人防工程建设管理新局面。

二、 主要任务

（一）提质增效，推进质量监督工作创新发展

1. 落实质监抽查，夯实管理基础。我县人防工程质量监督股室扎实开展

在建人防工程施工节点抽查工作，严格落实每个项目的监督计划和抽查频次

要求，始终强化落实节点抽查这一基础性手段，切实履行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职责。要全面掌握本地区人防工程建设质量情况，对重点工程、重要节点和

施工难点要增加抽查频次，主动加强质量风险管控，为人防工程建设质量提

供强有力的监督保障。

2. 推行信用承诺制，优化发展环境。在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档案整

理、竣工备案等环节，针对部分信息资料有缺项的情况，确属客观原因暂时

无法提供的，推行信用承诺制，由建设单位做出书面说明和补正承诺，先行



办理有关事项。

3. 严格执行法规政策，提升质监工作效能

(1) 在全面取消人防监理和设计资质管理的新形势下，改进推行人防质监

工作新举措。持续加强人防设计、审图、监理等中介机构质量行为监督，要

求配备专业人员并持证上岗；督促落实现场设计交底、图纸会审、监理交底、

防护设备安装技术交底等要求。

(2) 完善落实防护（化）设备单位基础信息登记制度。要求在我市从业的

防护（化）设备生产安装单位办理基础信息登记。督促防护设备生产安装单

位做到基础信息登记、质量监督注册登记、现场管理人员相一致，不得随意

调整，压实质量责任。

(3) 严格落实人防工程资料整理归档标准要求。严格对照《人民防空工程

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按照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四级表格制作

整理。对照监理、施工等单位质量保证体系报告表，查验责任人、日期、验

收批次是否与实际一致，质量资料与施工进度是否同步。质量监督资料、施

工技术资料中的签字人员，是否与基础信息登记中的人员相一致，不得代签。

(4) 落实联合测绘、联合验收、档案入馆和工程普查等要求。对竣工验收

人防工程实行“多测合一”，将人防备案纳入竣工验收备案“四合一”。人

防工程竣工前应完成人防工程测量工作，质量监督报告中登记的竣工面积和

新增开发利用工程面积，应以实测面积为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后应按照工

程档案归档要求，及时汇整交城建档案馆归档。按照工程普查要求，全市新

验收人防工程，每季度由所在地人防质监机构录入全省人防工程普查系统。

(5) 主动巡查，全面掌握在建人防工程建设进度。认真落实专项治理有关



工作要求，按照开工时间，倒排项目清单，适时督导建设进度，防止出现久

拖不验，甚至未经验收直接投入使用的违规现象。对建设周期超过 3 年的在

建人防工程及时跟踪关注；对建设周期超过 4 年的在建人防工程加大巡查督

导频次；对没有正当理由、建设周期超过 5 年的在建人防工程视情送达督促

整改文书，责令整改验收。对未经验收投入使用的人防工程要依法依规及时

处置。

（二）统筹推进，强化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维护管理

1.建立人防工程网格化管理机制。认真落实省人防办部署要求，立足我

市实际，按照梯次推进、分步实施、务实高效的原则，深入开展人防工程管

理单元网格化建设工作。

2.扎实开展工程日常检查。依托人防工程网格化管理体系，做好工程日

常检查工作。进一步明确责任，制定检查计划，细化完善检查记录，以双随

机抽查、现场检查、定期报告等检查形式，做到应查尽查，及时精准掌握工

程维护管理情况。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业务培训。以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维护管理为主要内容，

从基础理论和实践操作入手，进一步提升一线人员履职能力，努力满足人防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从业人员梯次更新的实际需求。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从

业人员自觉加强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法规政策、标准规范的学习积累，不

断增强专业技术水平和监管能力。

（二）强化技术支持。认真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做法，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在建人防工程施工质量、早期人防工程安全评



估治理、日常维护管理检查等方面，充分借助社会力量，提高技术水平。结

合工作实际，持续实施质量监督第三方技术抽检抽测，扩大覆盖面。进一步

推进工作创新，鼓励推广新材料新技术，为人防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提供技术

支持。

（三）组织开展调研学习。以人防工程管理单元网格化、早期人防工程安

全评估治理为契机，针对主体不明晰、维管不到位、资金难落实、技术水平

低等问题，向省人防办相关处室及时请示，向先进地市学习借鉴，不断探讨

研究，寻找新思路，谋划新举措，以“万事皆有解”的思维，持续推进各类

疑难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四）推动监管融合。进一步推动质量监督、安全监管、维护管理等方面

的监管融合。建立人防工程清单，汇总整合各类台账信息，实行清单化监管。

针对不同工程的使用现状情况，既抓好全面监管，又合理分级分类，突出检

查重点，实现闭环管理，切实解决监管任务重、人员力量不足等困难问题，

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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